
 

 
 

線上離校
• 申請時間：112年6月1日開放

• 路徑：學校首頁連結-重要站台->應屆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。

確認畢業

資格

•學籍資料補登(有註記須補登學籍學生)
•畢業學分符合 +  外語實務通過

•線上離校各單位審核全部通過

畢業證書

領取

•修畢業班課程(112.06.18開始領取) --若教師未送成績則依老師繳交成績後可領取

•有修非畢業班課程(預計112年7月日)-(另行公告)-若教師未送成績則依老師繳交成績後可領取

•親自領取：學生證 (學生身分效期設定)，遺失請掛失，以其它證件(駕照...)。
•委託他人領取：①委託書 ②委託人（即本人）之學生證③受託人身分證明

離校 

註冊組：08-7703202 轉 6013 周小姐   
學校代表號：0912773202   
E-mail： hsia0331@mail.npust.edu.tw 

 

學籍 



 
 
 

 

學期結束-暑假8/31止

• 自行參加校外語言測驗考試，
請務必於次學期開學前主動
告知學校，以確認次學期是
否須註冊選課。

9月-開學前

• 若未於開學前告知是否通過
外語實務，學校依規定開立
次學期繳費單，學生須於開
學前完成繳費註冊及選課。

開學後

• 學生完成繳費註冊及選課。

• 未依規定完成註冊逾期三
週者，舊生勒令退學。

延畢怎麼辦?
(第9學期延修)

(獸醫系-第11學期)

(休學期間不列入)

學分不足 + 

外語實務未通過

九學分以下(含九學分)

學分費 + 學生平安保
險 + 網路費300

十學分以上(含十學分)

學費：全額(27340) + 
學生平安保險 + 網路

費300

僅外語實務未通過

學生平安保險＋網路費300

修讀外語實務訓練課程(0學
分)，須繳交2小時學分費

學則第24條「零學分課程，
以上課時數計算。」

註冊組：08-7703202 轉 6013 周小姐   
學校代表號：0912773202   
E-mail： hsia0331@mail.npust.edu.tw 

須辦理就學貸款延修生，學分費須修正者，可來電告知次學期預計修習學分，以利預開學分費金額辦理就貸，開學後多退少補。 



畢業證書
領取方式

郵寄申請

掛號寄回或親自繳交學校文件：

① 學士班學位證書郵寄申請書

② 便利袋bag1
③ 23元郵票

④ 掛號郵件收件回執（白色）

現場領取
(本人或委託他人)

準備文件：

① 本人領取：學生證(遺失請掛失，
以其它證件(健保卡、駕照等...)

② 委託他人領取：

(1)委託書

(2)委託人（即本人）之學生證

(3)受託人身分證明

表單(郵寄、委託書)

(請掃瞄下載)

• 應屆畢業生領取畢業證書 

 
 

學期結束~符合畢業資格

• 畢業學分符合

• 外語實務通過

• 操性及格

學生申請線上離校：

112年6月1起

• 線上離校各單位審核全部
通過

開學前：112年9月8前

• 畢業證書領取

（方式如下）



  111-2 學期大學部電子離校說明 
一、路徑：學校首頁網站連結-快速連結-校務

行政系統-學生-離校手續系統。 

二、學生電子離校說明 

(一)暑修後可畢業同學皆可申請離校。 

(二) 112 年 6 月 1 日起至離校 

手續系統申請離校。 

(三) 於離校手續系統職涯發展處 

填寫就業出路表單及授權書。 

(四) 男生須於軍訓室點選閱讀宣導事項。 

三、請同學領取學位證書前務必 

1.先至離校系統查看(註冊組以外)審核情形是否已全部審

核通過 

2.成績系統查看所有科目成績是否均通過學分 

四、本人親自領取畢業證書-請帶學生證 

至教務處註冊組（進修教育組）辦理學生身分效期更

改；更改後該卡自   年  月  日起，即為無記名普通悠

遊卡／一卡通功能使用（無掛失退費功能）。 

五、委託他人代領畢業證書者-請填妥①委託書並攜帶②委託

人（即本人）之學生證及③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  

離校手續系統 

學籍補登 



離校手續流程： 

 

 

 

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

學 士 班 學 位 證 書 郵 寄 申 請 書 

學號 
 

系所別 
 

姓名 
 班級別  

申 請 人 
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□ 

申 請 人 

聯絡電話 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話：(     ) 

注
意
事
項 

 

全
文
完 

 

全
文
完 

 

1.申請郵寄方式： 

(1)填妥本申請書並貼妥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（遺失者附上身分證影本，並請掛失學生證，掛失

流程請參考學生證掛失流程） 

(2)至郵局購買「便利袋 bag 1(填妥學生本人姓名、收件住址)及郵票 23 元」，向郵局索取「掛

號郵件收件回執(白色)」，連同本申請書一併放在另一個信封裡（請勿使用前
述之便利袋寄）郵寄至「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」教務處註冊組收(進

修部學生寄至進修教育組收)。 

(3)註冊組(進修教育組)將以同學所檢附之「便利袋附收件回執」掛號郵寄畢業證書。 

2.申請郵寄學位證書者，請先上網至「應屆畢業生離校系統」確認所有單位審核通過，如有審核不

通過請先處理完畢且經審核通過始可申請。 

3.學期成績公布後，屆時若不符合畢業資格者，請同學再回學校至註冊組/進修教育組領回購買之郵

局便利袋。 

4.已辦妥郵寄申請程序並符合畢業資格者，自教務處公告發證日之次日起5個工作天內寄出。（遇例

假日順延） 

5.若有問題請逕洽教務處註冊組各承辦人員08-7703202轉6012(農學院、獸醫學院)、6013(養殖系、

植醫系、食品系、人文學院)、6028(工學院)、6022(管理學院)、6017(國際學院)；進修教育組7363、

7329。 

 

切結書 

本人因故無法到校領取學位證書，委託教務處 □註冊組 □進修教育組 以本人所附之郵局

「便利袋附回執」掛號郵寄本人學位證書，若學位證書於郵寄過程中因故延誤、毀損或遺失等

情形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絕無異議。 

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日期：民國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 

 

 

 

 

※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，本申請書填寫之個人資料及附件資料僅做為本校業務之用本申請書

保存年限為 3 年 

 

 

 

 

學生證反面影印黏貼處 

(學生證遺失者附上身分證反面影本) 

 

 

 

學生證正面影印黏貼處 

(學生證遺失者附上身分證正面影本) 

http://aa.npust.edu.tw/doc/4/4-2/%E5%AD%B8%E7%94%9F%E8%AD%89%E6%8E%9B%E5%A4%B1%E6%B5%81%E7%A8%8B.pdf


申請郵寄流程： 

1. 至郵局購買「郵局便利袋 bag1( 65 元)、郵票 23 元。 

 

2. 填妥寄件人及收件人資料 

 

  

1.填寫可收掛號地址 

2.寄件人： 

日間部同學請寫「註冊組」 

進修部同學請寫「進修教育組」 

3.收件人須為畢業生本人 

4.資料須與切結書內容一致 

「郵局便利袋」須全新未使用過 

此便利袋型號適用

「畢業證書夾」大小 

31.5cmx22.5cm 

便利袋為掛號郵資 

掛號附回執需補郵資 23

元 



 

3.向郵局索取「掛號郵件收件回執(白色)」 

 

 

 

 

4.將「學士班學位證書郵寄申請書便利袋 bag123 元

郵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」一併放入信封寄出 

 

 

 

為同學簽收畢業證書後，郵

局送回學校之回執聯，以利

日後查詢。 

1.填寫可收掛號地址 

2.收件人須為畢業生本人 

3.資料須與切結書一致 

9 1 2   3 0 1 

日間部同學請寫「註冊組」 

進修部同學請寫「進修教育組」 

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

日間部同學請寫「註冊組」 

進修部同學請寫「進修教育組」 

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

912301 

將 ①～④ 文件放入信

封，掛號 寄回學校 

 

 

 

 

姓名（學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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